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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共有物分割效力與釋字第671解釋 
 

 

三、分割之效力 
 

     增訂條文  
增訂條文第824條之1 
Ⅰ 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 
Ⅱ 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 
一、 權利人同意分割。 
二、 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 
三、 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 

Ⅲ 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八百八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項或第八百九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Ⅳ 前條第三項之情形，如為不動產分割者，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其補償金額，對於

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抵押權。 
Ⅴ 前項抵押權應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登記，其次序優先於第二項但書之抵

押權。 
增訂理由 
一、 本條新增。 
二、 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究採認定主義或移轉主義，學者間每有爭論，基於第八百二
十五條之立法精神，爰增訂第一項，本法採移轉主義，即共有物分割後，共有人

取得分得部分單獨所有權，其效力係向後發生而非溯及既往。又本條所謂「效力

發生時」，在協議分割，如分割者為不動產，係指於辦畢分割登記時；如為動產，

係指於交付時。至於裁判分割，則指在分割之形成判決確定時。 
三、 分割共有物之效力，因採移轉主義，故應有部分原有抵押權或質權者，於分割時，
其權利仍存在於原應有部分上，爰增訂第二項。但為避免法律關係轉趨複雜，並

保護其他共有人之權益，另增訂但書三款規定，明定於有但書情形時，其抵押權

或質權僅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第一款明定於協議分割時，權利

人同意分割之情形。此所謂同意係指同意其分割方法而言，但當事人仍得另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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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權利移存方法，要屬當然，不待明文。第二款、第三款係指於裁判分割時，

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或已受告知訴訟之情形。權利人於該訴訟中，有法

律上之利害關係，故適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訴訟參加之規定，權利人於訴訟參加後，

就分割方法陳述之意見，法院於為裁判分割時，應予斟酌，乃屬當然。若權利人

未自行參加者，於訴訟繫屬中，任何一共有人均可請求法院告知權利人參加訴訟。

如其已參加訴訟，則應受該裁判之拘束。至若經訴訟告知而未參加者，亦不得主

張本訴訟之裁判不當。 
四、 共有人將其應有部分抵押或出質者，嗣該共有物經分割，抵押人或出質人並未受
原物分配時，該抵押權或質權應準用第八百八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八百

九十九條之規定，由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受之價金分配或金錢補償，按各抵押權人

或質權人之次序分配之，其次序相同者，按債權額比例分配之，並對該價金債權

或金錢債權有權利質權，俾保障抵押權人或質權人之權益，爰增訂第三項。 
五、 為保障因不動產之裁判分割而應受補償共有人之權益，爰於第四項增訂應受補償
人對於補償義務人之補償金債權，就補償義務人分得之不動產，有法定抵押權。

本項僅適用於不動產分割之情形。蓋因動產，請求法院裁判分割之案例甚少，且

動產質權之設定，必以占有質物為要件，如分割時，共有物由補償義務人占有，

則與動產質權之精神不符；又動產有善意受讓問題，如予規定，實益不大，故本

項適用範圍不及於動產。 
六、 前項法定抵押權，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由地政機關併予登記。其次序應優
先於因共有物分割訴訟而移存於特定應有部分之抵押權，始足以確保應受金錢補

償之共有人之利益，並兼顧交易安全，爰增訂第五項。至此項法定抵押權與其他

抵押權之次序，仍依第八百六十五條規定定之。又不動產分割，應受補償者有多

數人時，應按受補償金額比例登記為共有抵押權人，併予指明。 
  

關於分割之效力，第825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得之物，

按其應有部分，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第826條規定：「（第1項）共有物
分割後，各分割人應保存其所得物之證書。（第2項）共有物分割後，關於共有物
之證書，歸取得最大部分之人保存之，無取得最大部分者，由分割人協議定之，不

能協議決定者，得聲請法院指定之。各分割人，得請求使用他分割人所保存之證書。」

上述條文均不難理解，98年亦未有修正。 
較為複雜者為各共有人如何取得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蓋「協議分割」於完成分

割登記時（§758Ⅱ），「裁判分割」於判決確定時，各共有人取得其分得部分之單獨

所有權，然而，對於各共有人取得單獨所有權之時點有無「溯及效力」，學說上有不同

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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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主義（認定主義）： 
共有物之分割，實為各共有人權利之認定，蓋各共有人因分割而取得之部分，

本既自始屬於各共有人因分割而分得之部分，不過因分割而加以宣示而已。故分割

效力「溯及」於共有關係發生之初。 

  

共有 分割

溯及  

移轉主義： 
共有之分割，係共有人各以其應有部分相互移轉，原共有一所有權因分割而取

得單獨所有權。故分割效力自分割完畢時發生而「不溯及」。 

  

共有 分割

不溯及  

簡單的說，「宣示主義」又稱「溯及主義」，即於分割效力發生後，溯及於共

有關係發生之初，各共有人即已取得其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移轉主義」，又

稱「不溯及主義」，即各共有人係於分割之效力發生後，向將來取得分得部分之單

獨所有權。於98年修正前，通說及實務均以第825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他共

有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為由，

認我國係採「移轉主義」，98年新增訂第824條之1第1項更明文肯定之。 
事實上，採「宣示主義」或「移轉主義」之最大差異，在於應有部分之「擔保

物權人」權益應如何維持。例如甲、乙、丙三人共有A地，應有部分各3分之1，甲

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予丁，嗣後甲、乙、丙分割共有物，將A地分為A1、A2及

A3三筆土地，而由甲、乙、丙各單獨取得所有權，丁之抵押物為何？ 
若採「宣示主義」，因甲係溯及於共有關係發生之初取得A1之單獨所有權，則

丁之抵押物，亦因溯及效力而「當然成為」A1之單獨所有權。惟若採「移轉主義」，

因甲係於分割效力發生時向將來取得A1之單獨所有權，丁在共有關係存續中所取得

之抵押物，即A地之應有部分3分之1，並不因A地之分割而受到影響，故在為分割

登記時，丁之抵押權原則上應登記於A1、A2及A3等三筆土地之上，惟均僅為應有

部分3分之1。 
98年物權編修正時，先於第824條之1第1項明文規定我國係採「移轉主義」，

再於第824條之1第2項規定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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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影響，在有以下情形之一時，該抵押權或質權方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

之部分。 
 在「協議分割」時，權利人「同意」分割。 
 在「裁判分割」時，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或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

訴訟而未參加。 
 若抵押人或出質人並未受原物之分配，而係受價金分配或金錢補償時，新修正第

824條之1第3項規定得準用第881條第1項、第2項及第899條第1項規定，即由抵押

人或出質人所受之價金分配或金錢補償，按各抵押權人或質權人之次序分配之，

其次序相同者，按債權額比例分配之，並對該價金債權或金錢債權有權利質權。 
  因98年增訂第824條之1明文採取「移轉主義」，故土地登記規則第107條於98
年7月6日亦配合修正如下： 

 

土地登記規則第107條 
 分別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該抵押

權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抵押權僅轉載於原

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 
 一、抵押權人同意分割。 
 二、抵押權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 
 三、抵押權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 
 前項但書情形，原設定人於分割後未取得土地者，申請人於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時，應同

時申請該抵押權之塗銷登記。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該抵押權人。 
 

  事實上，土地登記規則於98年修正前原規定為：「分別共有土地，部分共有

人就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該抵押權按原應有部

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但經先徵得抵押權人同意者，該抵押權僅轉載

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對共有物分割之效力顯然亦係採取「移轉主

義」之立場，只是未若98年配合民法第824條之1所修正之條文清楚而已。 

  就此，釋字第671號解釋認98年修正前土地登記規則第107條規定並不違憲
1
。 

 
 

                                                        
1 相關考古題，可參見101年司法官二試民法第2題：「甲、乙兩人共有一筆A建地，應有部分登記為甲
四分之三，乙四分之一，乙未經甲之同意，將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於丙。試問：甲得否未經乙之

同意，將A地先後分別設定典權、普通抵押權於丁、戊？承上，若甲、乙未告知丙、丁、戊，逕將A
地協議分割並完成登記；其後丙實行抵押權拍賣抵押標的物，由庚拍定，且無人主張優先承買。則A
地上之物權關係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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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671號解釋 
 爭點： 
 土地登記規則第107條違憲？ 
 解釋文： 
 憲法第15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

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不得因他人之法律行為而受侵害。分別共有不動產之應有部分，

於設定抵押權後，共有物經分割者，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民法第825條及第868條規

定參照）。於分割前未先徵得抵押權人同意者，於分割後，自係以原設定抵押權而經分別

轉載於各宗土地之應有部分，為抵押權之客體。是強制執行時，係以分割後各宗土地經轉

載抵押權之應有部分為其執行標的物。於拍定後，因拍定人取得抵押權客體之應有部分，

由拍定人與其他共有人，就該不動產全部回復共有關係，其他共有人回復分割前之應有部

分，經轉載之應有部分抵押權因已實行而消滅，從而得以維護其他共有人及抵押權人之權

益。準此，中華民國90年9月14日修正發布之土地登記規則第107條之規定，符合民法規定

之意旨，亦與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15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

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不得因他人之法律行為而受侵害。共有物之應有部分乃共有人對共

有物所有權之比例，性質上與所有權本無不同（本院釋字第400號、第562號解釋參照）。民

法第819條第1項規定，各分別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該條項所謂處分，包括讓與應

有部分，或以應有部分為客體設定抵押權（本院釋字第141號解釋參照），旨在保障應有部分

之財產權。又抵押權亦屬憲法財產權保障之範圍，惟因分別共有人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

得單獨為之，不須其他分別共有人之同意；故就應有部分設定及實行抵押權之結果，無害於

其他共有人之利益者，符合私法自治原則及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規定之意旨。 
 分別共有不動產之應有部分，於設定抵押權後，共有物經分割者，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

響（民法第825條及第868條規定參照）。90年9月14日修正發布之土地登記規則第107條規

定：「分別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

該抵押權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但經先徵得抵押權人同意者，該抵押

權僅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下稱系爭規定）亦即限於分割前已先徵得

抵押權人同意之情形，始以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為抵押權之客體。對於分割前未先

徵得抵押權人同意之情形，系爭規定抵押權之轉載方式，固可避免應有部分之抵押權人因

分割而受不利益，但系爭規定將該抵押權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致使其他分別共有

人取得之土地，亦有抵押權負擔，且抵押權人得以轉載於該土地經抵押之應有部分拍賣取

償。然抵押權之客體既為原共有物之應有部分，故於分割前未先徵得抵押權人同意者，於

分割後，自係以原設定抵押權而經分別轉載於各宗土地之應有部分，為抵押權之客體。是

強制執行時，係以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經抵押之應有部分，為其執行標的物。於拍定後，

因拍定人取得抵押權客體之應有部分，由拍定人與其他共有人，就該不動產全部回復共有

關係，其他共有人回復分割前之應有部分，經轉載之應有部分抵押權因已實行而消滅，從

而得以維護其他共有人及抵押權人之權益。準此，系爭規定符合民法規定之意旨，亦與憲

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尚無牴觸。 
 

98年新增訂第824條之1，除第1項及第2項明文肯定共有物分割之效力採「移轉

主義」外，第3項至第5項亦甚為重要，特別一一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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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第881條第1
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 
若為第824條之1第2項本文，即應有部分抵押權人或質權人之權利不因共有物

分割而受影響之情形，因為沒有特別處理抵押權人或質權人權利保護之必要，

故沒有本項之適用。 
若為第824條之1第2項但書，即應有部分抵押權人或質權人之抵押權或質權移

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的情形，若抵押人或出質人僅分得物（不動

產或動產）者，固無疑問，惟若該抵押人或出質人係有以價金分配（即前述分

割方法及）或以金錢補償（即前述分割方法及）之情形，因此時抵押

人或出質人因分割所受之全部或部分分配為「債權」，而民法對以債權供擔保

之擔保物權為「權利質權」，故第824條之1第3項規定此時原應有部分之抵押

權人對該債權得準用第881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而有權利質權，原應有部分

之質權人對該債權得準用第899條第1項規定而有權利質權。 
第4項：「前條第3項之情形，如為不動產分割者，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其
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抵押權。」 
於第824條第3項（即金錢補償，前述分割方法及）之情形，應受補償之共

有人所受分配者，有部分（前述分割方法）或全部（前述分割方法）為「金

錢補償債權」。 
此時，為保障該共有人之「金錢補償債權」得以實現，第4項特別規定若為不

動產分割，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其補償金額對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

「法定抵押權」。亦即，若應為補償之共有人拒不補償者，應受補償之共有人

得對應為補償之共有人所分得之不動產行使抵押權以拍賣抵押物，並就賣得之

價金於補償金額之範圍內優先受償。 
第5項：「前項抵押權應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登記，其次序優先於

第2項但書之抵押權。」 
 第4項之抵押權為法定抵押權，應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759）時，一併登記。

且因該法定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僅為「補償金額」，此係負有補償義務之共有人

就所受分配之不動產係超出其應有部分之價值，由第4項之法定抵押權人優先受

償，對第2項但書規定之原應有部分抵押權人移存登記之抵押權，並無不利益之

處，故第5項規定第4項之法定抵押權次序優先於第2項但書之抵押權
2
。 

                                                        
2 相關考古題，可參見98年律師民法第2題：「甲、乙、丙共有一筆土地，應有部分分別為甲5分之1，乙、
丙各5分之2。請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甲擅自占用該地3分之1面積使用收益，乙、丙對甲得主張何
種權利？甲向丁貸款，以其應有部分為丁設定抵押權，嗣乙、丙訴請分割該地，經法院判決，乙及

丙分得土地，甲則未受土地分配，而受金錢補償，丁之抵押權應如何處理？」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